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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财会监绩字〔2023〕26 号

勐海县财政局关于转发《西双版纳州财政局

转发〈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会计人员职

业道德规范学习宣传方案〉的通知》的通知

县直各部门、县属各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强道德建设、弘扬诚信文化的决

策部署，现将《西双版纳州财政局转发〈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

南省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学习宣传方案〉的通知》（西财会发

〔2023〕1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、认真落实，并按要求

于 2023 年 9 月 1 日前将工作情况报送县财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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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西双版纳州财政局转发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

省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学习宣传方案》的通知。

勐海县财政局

2023 年 7 月 12 日

勐海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12 日印发


